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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3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3504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（财

税[2006]157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

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

局： 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将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

华粮物流公司）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： 一、对华粮物流公

司及其直属企业销售的粮食免征增值税，具体按《财政部 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免征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字[1999]198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二、对世行贷款粮食流通

项目（以下简称世行项目）及在其基础上改建、扩建和配套

增建的项目，对其建设期内涉及的建筑业劳务收入免征营业

税，具体实施办法比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世行贷款

粮食流通项目建筑安装工程和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的通知》

（财税字[1998]87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三、对华粮物流公

司及其直属企业经营政策性业务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免征营

业税、企业所得税。 四、对华粮物流公司及其全资企业实行

汇总（合并）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五、对华粮物流公司及其直

属企业经营政策性业务自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、城

镇土地使用税。 六、对华粮物流公司及其直属企业资金账簿

免征印花税；对其经营政策性业务过程中书立的购销合同免

征印花税；对合同其他各方当事人应缴纳的印花税照章征收

。 七、对华粮物流公司上收世行项目单位的土地、房屋权属

，不征收契税，具体按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



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3]184号）及《财政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企业改制重组若干契税政策执行

期限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6]41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划拨土地

改出让的，不属于上述免税范围。 八、对世行项目及在其基

础上改建、扩建和配套增建的项目进口自用设备的关税和进

口环节增值税按国家现行有关税收规定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